
附件二 

符合商業服務業之事業類型 

 

 

事業類型 佐證文件 

醫事機構、托嬰中心、長照機構、早期

療育機構、老人福利機構、兒少福利安

置及教養機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

依衛生福利部公示之單位，免另佐

證。 

演藝團體 立案證明。 

短期補習班、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、

教保服務機構、各級學校 

依教育部公示之單位，免另佐證。 

民宿業 依交通部觀光署公示之單位，免另

佐證。 

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依交通部公路局公示之單位，免另

佐證。 

政府機關 依行政院公示之單位，免另佐證。 

執業事務所 登記證明。 


